“高职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所在院系
	
	任教专业
	

	从事高职教育工作年限
	
	近年讲授专业课（限填1-2门）
	

	高校教师资格基础条件
	【 】有高校教师资格证。

【 】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合格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水平（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或博士学位者可免）。

	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 】通过学校组织的高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 】免高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符合免测条件：                         

                                                                  。

	实践经历能力条件
	【 】近5年，从企业调入（聘用）的教师，并在企业从事过2年专业实践工作。

【 】近5年，从事本专业实践累计时间满80周。

【 】近3年，从事本专业实践累计时间满6个月，并获得本专业国家职业技能三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或中级以上本专业考评员资格证书。

【 】近5年，主持过与本专业相关的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文科类项目累计到位经费不低于1万元，理工科类项目累计到位经费不低于3万元）；或主持过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以上。

【 】获得本专业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及以上专业技能，或具有专业职业资格证（如注册税务师资格、注册会计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并在相关执业机构有过执业经历者。

【 】参加市（厅）级及以上专业技能大赛，获得前3名，或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 】取得中级以上对应专业工程系列技术资格。

【 】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过发明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 】指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或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或国际专业技能竞赛获奖的指导教师（前2名）。



	所在院系审查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日   日

	教授咨询委员会审议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审批发证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人按照《“高职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实施与管理办法（2015修订版）》认定条件，在符合的条件选项前【】里打“√”，相关证明材料附后与本表格一并提交。
附件2：








